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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侵害公司商业秘密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珏芯公司”)、毛剑宏、谭必松、杜宇、

彭成盼、余波、陈世锐、熊雄侵害公司商业秘密一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省高院”）提起民事诉讼。 

目前省高院已立案，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诉请由被告向公司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 2 亿元及公司为维

权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鉴定费用等合理费用。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鉴

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确定开庭时间，最终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

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原告，就珏芯公司、毛剑宏及公司六名前员工侵害公司商业秘密一

案向省高院提起民事诉讼，省高院已立案受理本案。同时为了保证经济损失的有

效收回，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省高院已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

结珏芯公司、毛剑宏及公司六名前员工名下的银行账户存款及理财产品、不动产

等 2 亿元。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1、各方主体 

原告：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二：毛剑宏 



被告三：谭必松 

被告四：杜宇 

被告五：彭成盼 

被告六：余波 

被告七：陈世锐 

被告八：熊雄 

2、案件事实和起诉理由 

原告系国内领先的红外探测器研发生产商，公司历时十年、经自主研发、投

资数十亿搭建起多条完整的探测器研发、批产线，其全套探测器生产技术、工艺

流程是公司赖以发展的核心技术，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公司对上述技

术秘密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以确保相关技术的保密性。  

被告三至被告八均系公司的前员工，分别从事探测器材料、衬底、制冷机、

芯片、封装的研发和制作等完整生产流程，在工作期间知悉并掌握了公司相关商

业秘密，上述人员通过被告二的招揽，从公司离职后携带公司的上述商业秘密成

立了被告一，使被告一在完全不符合行业规律的时间内建成、投产相关生产线，

并生产出与公司高度一致的产品，上述行为构成了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侵害。 

被告三至被告八的行为存在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法律要求及上述人员

与公司签订的有关保密协议的约定，披露、使用和允许被告一使用其所掌握的公

司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被告一、被告二明知上述违法行为，仍存在大肆非法使用

公司商业秘密并获利的行为，以及被告一对公司采取挖角以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上述被告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也给

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保守估计为人民币 2 亿元，被告应依法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特向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省高院依法支持公

司的各项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禁止被

告一利用原告的商业秘密生产和/或销售一切相关产品、提供一切相关服务。 



2、判令被告销毁利用原告的商业秘密生产的一切相关产品。 

3、判令被告销毁专用于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产品制造的模具和设备。 

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2 亿元。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鉴定费用及其他因本案

和/或因制止侵权行为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确定开庭  

时间，最终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